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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C_94_E5_8A_A8_E6_c36_47530.htm 母女之间的关系是最亲

的，但文中这对母女却为一笔动拆迁款打了四年的官司。而

这位母亲为了赖帐也是穷尽一切手段，甚至假意离婚，在离

婚协议中放弃所有财产，造成她欠两个女儿的共计48000多元

钱没有了着落。两女儿为此第三次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母亲与继父在自愿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

分割的约定。 一笔动拆迁款引发母女对薄公堂 1984年4月，

陆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三间房及两个十多岁女儿。不

久，陆女士就和同村的吴海生登记结婚，同年10月，他们的

儿子飞飞出生了。 2000年，陆女士的两个女儿均已30多岁，

各自成了家，但生活都很困难。大女儿起先想借点钱到国外

去打工，结果合适的工作也没有找到，在国外花光了所有的

生活费只得打道回府，没有赚到钱反而又欠了好多债。小女

儿从小身体弱，落下个精神障碍症，一直要有专人陪护。陆

女士与吴海生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吴海生原有的那几间房，

一家三口虽谈不上富裕，但也过得去。他们与陆女士的两个

女儿平时较少走动，虽谈不上十分和睦，但也没有什么大的

矛盾。 2001年，随着城区的开发建设，陆女士前夫所留下的

三间房屋遇到了动拆迁，按照当时的政策，陆女士从拆迁人

处领取了全部动拆迁款，共计146000多元。同时，吴海生的

房子也遇到了拆迁，加上陆女士前夫的房子，两人共拿到

了3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费。为改善住房，吴海生在松江购买

了一幢33万元的小洋房。两个女儿知道后，当即表示她们父



亲留下房子的动拆迁款中至少有一半属于父亲的遗产范围，

作为女儿也应该有份，但母亲断然拒绝了她们的要求。在女

儿地一再追讨下，母亲索性来个闭门不见，断绝与她们的联

系。两女儿只得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分割这笔动拆迁补偿

款。法院判决，两个女儿应各得24000余元，其余归陆女士所

有。陆女士不服，上诉至中级法院。中级法院2002年4月25日

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陆女士一直

都没有将两个女儿应得的份额给她们，所以在2002年11月，

两个女儿再次走进法院，要求法院确认陆女士偿付她们

各24000余元。法院支持了她们的请求。但陆女士仍一意孤行

，对法院的判决视而不见。两个女儿无奈之下只得于2003年6

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但奇怪的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

现，陆女士一贫如洗，身无分文，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作出了中止执行的裁定。那么陆女士所领取的拆迁款

都到哪里去了呢？ 母亲离婚放弃所有财产 原来，早在2002

年5月9日，陆女士已与吴海生到松江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协

议，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上写着，因感情破裂、夫妻不和而自

愿离婚，并约定，儿子飞飞随吴海生共同生活，陆女士不承

担一切费用；两人共建的小洋房一幢及该房内的所有设施、

夫妻其他共同财产都归吴海生所有。5月25日，民政局给双方

颁发了离婚证。由此，陆女士就“真”的身无分文了。 他们

离婚的时间恰恰就在动拆迁款纠纷案生效后的第二个月，这

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而且他们离婚的消息竟无人知晓，连

两个女儿都一直被蒙在鼓里，至今陆女士仍与吴海生、飞飞

及吴海生的母亲住在一起。 女儿三进法院 诉请获支持 直到法

院裁定中止执行，两个女儿才知道陆女士离婚的消息。而陆



女士在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约定也让两个女儿感到十分气愤。 

两个女儿再次走进法院，要求确认陆女士与继父吴海生离婚

协议书中对财产的约定内容无效。理由是离婚事实发生在法

院判决生效之后，陆女士放弃一切财产的行为是逃避债务的

行为。吴海生对当时的情况也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他明知陆

女士还欠两个女儿48000多元拆迁补偿款还与陆女士达成这样

内容的协议，明显是两人恶意串通。这样的约定损害了姐妹

俩的合法权益。 陆女士在法庭上表示，离婚是他们俩的私事

，外人无权干涉。至于那笔拆迁费，当初造这三间动拆迁房

的时候还欠下很多债，补偿款拿到后，大多都用于还债了。

而且，养大两个女儿也实属不易，另一小部份应该算作是为

抚养两个女儿的支出。而现在，两个女儿真是没良心又没孝

心，竟还要向她伸手拿钱。吴海生称，为了这笔钱，她们母

女俩吵个没完没了，他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由于争

吵，影响了夫妻的感情，他们的离婚完全是因为感情破裂，

而与动拆迁款无关。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陆女士与吴海生的辩

解，依法作出判决，撤销陆女士与吴海生自愿离婚协议书中

对共同财产分割的约定。至此，原先中止执行的拆迁款又得

到了继续执行的保障。两个女儿终于在四年后拿到了本应属

于她们的拆迁款。（本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法官评析： 本案

系一起撤销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行为纠纷，因债务人放弃到

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陆女士的债务

已经被法律所确定，从时间上看，此债务的确定也在陆女士

实施财产转让行为之前；陆女士明知自己存有债务而仍然于

离婚之时将自己应得的财产全部分割给吴海生，其对共有财



产中应得份额所有权的放弃属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之后，

陆女士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致不能履行债务，其行为已经令

债权的实现陷入危险并最终确实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吴海生对陆女士所负债务也应当是明知的，其仍无偿接受财

产，故无论其受让财产的行为是否善意，其行为也已经损害

了债权。 此外，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应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同时，撤销权行使的效力对债务人来说，使其行为自始无效

，且该效力直接及于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即对吴海生来说

，已受领债务人给付的，应返还受让财产或折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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